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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002740

股票简称：爱迪尔 公告编号：

2015-096

号

深圳市爱迪尔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到非公开发行股票反馈意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爱迪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5年12月15日收到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

意见通知书》（152812号）。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深圳市爱迪尔珠宝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查，现需要公司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

释，并在30日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审查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公司将与相关中介机构按照上述通知书的要求，在规定的期限内及时组织有关材料

报送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审查部门。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

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核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爱迪尔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15日

证券代码

:002592

证券简称

:

八菱科技 公告编号

:2015-140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员工持股计划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8月11日召开的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15�年度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同意公司实施员工持

股计划，并委托安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设立的“安信基金信心增持一号资产管理计划” 进行管理，通

过二级市场购买的方式取得并持有本公司股票。

鉴于公司本次员工持股计划需要通过配资方式设立， 因国内证券市场及公司股票价格的大幅波

动，融资方提高了员工持股计划配资的风险防范，在为公司员工持股计划而设立的资产管理计划内部

审批过程中提出增加风险防范措施， 包括对员工持股计划担保人的资信要求及员工持股计划买入价

格的限制，公司认为这些新增的条件不利于员工持股计划的顺利实施。 为此，公司就员工持股计划的

配资方案与融资方及其他证券金融机构进行了沟通协商， 目前这些证券金融机构对公司员工持股计

划的配资方案正在走内部审批流程，公司将及时披露后续进展情况。 公司询问了参与本次员工持股计

划的员工，他们表示看好公司的产业转型及未来发展，继续参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 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16日

证券代码：

002217

证券简称：合力泰 公告编号：

2015－145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增持公司股份进展的

公 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或“合力泰” ）于2015年7月11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发

布《关于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68），公告披露了公司

控股股东及董事、监事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2015年12月14日， 本公司董事王宜明先生已通过二级市场购买的方式，

增持公司股票76,500股。

特此公告。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2月16日

证券代码：

002217

证券简称：合力泰 公告编号：

2015－144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监事会主席增持公司股份

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或“合力泰” ）于2015年7月11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发

布《关于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68），公告披露了公司

控股股东及董事、监事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2015年12月14日，本公司监事会主席王崇德先生已通过二级市场购买的

方式，增持公司股票62,200股。

特此公告。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2月15日

证券代码：

603077

证券简称：和邦生物 公告编号：

2015-109

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解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获

悉公司控股股东四川和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和邦集

团” ） 向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质押的公司股份282,00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8.51%， 已于2015年12月15日办理完成解除质押手

续。 此次股份解质后，和邦集团剩余质押的股份数量为1,319,324,

2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39.83%。

截止目前，和邦集团持有公司股份1,612,440,000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48.68%。

特此公告。

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16日

证券代码：

000533

证券简称：万家乐 公告编号：

2015-058

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

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2015年12月15日收到第一大股东西藏汇顺投资有限公司（原名“广州

汇顺投资有限公司” ，于2015年11月将名称变更为“西藏汇顺投资有限公司” ，经营

场所变更为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西藏金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综合楼428-1号，截止

2015年9月30日持有本公司股份172,472,10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4.97%，以下简称

“西藏汇顺” ）《告知函》，称西藏汇顺于2014年11月26日为其子公司向银行贷款提

供担保而质押了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2500万股，现因该笔贷款已结清，西藏

汇顺于2015年12月14日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该部

分股份的解除质押登记手续，解除质押的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62%。

截止本公告日，西藏汇顺累计质押的本公司股份为12，2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17.66%。

特此公告。

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533

证券简称：万家乐 公告编号：

2015-059

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

股份质押解除以及重新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5年12月15日，本公司收到第二大股东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信达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陈村信达” ）《告知函》，称陈村信达将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中的

320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质押给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城支行，为其子公

司贷款提供担保。 2015年12月11日，该笔贷款到期，陈村信达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该部分股份的质押手续，并再将该部分股份中

的2150万股质押给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城支行， 为之前的贷款续贷。

质押登记日为2015年12月11日，质押期限为1年。

截止本公告日， 陈村信达持有本公司股份95,715,959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3.86%，累计已质押的股份数为82,5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94%。

特此公告。

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一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131

证券简称：利欧股份 公告编号：

2015-131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承担责任。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公司

股票（证券简称：利欧股份；证券代码：002131）自2015年9月11日上午开市起停牌。公司于2015年9月18日、9月25

日、10月9日、10月16日、10月23日、10月30日、11月6日、11月13日、11月20日、11月27日、12月4日披露了该事项的

进展公告。

公司于2015年12月9日披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等相关文件，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2015年12月9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和《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的有关

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实施过渡期后的后续监管安排》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直通车业务指引（2015�年修订）》等文件的相关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需

对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文件进行事后审核，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预计停

牌时间为自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披露之日起不超过10个交易日。

截止目前， 深圳证券交易所尚在对公司上述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文件进行事

后审核。 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完成事后审核后申请复牌。 在此期间，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业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进展公告。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宜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批并报中国证监会核准，

本次交易能否取得上述批准以及最终取得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司

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16日

证券代码：

600315

证券简称：上海家化 公告编号：

2015-068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12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保定路527号公司8楼会议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61,105,45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8.737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大会记名投票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由公司董事长谢文坚先生主

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5人，张纯独立董事、童恺董事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朱倚江监事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9,352,617 99.3287 1,752,542 0.6712 300 0.0001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2、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选举谢文坚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259,138,050 99.2465 是

2.02

选举刘东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257,972,743 98.8002 是

2.03

选举邓明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257,855,484 98.7553 是

2.04

选举韩敏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258,975,283 99.1842 是

3、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选举傅鼎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258,399,638 98.9637 是

3.02

选举黄钰昌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258,224,539 98.8966 是

3.03

选举孙大建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258,204,748 98.8891 是

4、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4.01

选举李昕晖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

会股东代表监事

258,097,828 98.8481 是

4.02

选举郑丽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股东代表监事

258,258,846 98.9098 是

李昕晖先生、郑丽女士与职工代表监事张宝娣女士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 一、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39,508,900 95.7519 1,752,542 4.2474 300 0.0007

2.01

二、 1、选举谢文坚先生为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9,294,333 95.2319

2.02

2、选举刘东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38,129,026 92.4077

2.03

3、选举邓明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38,011,767 92.1235

2.04

4、选举韩敏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39,131,566 94.8374

3.01

三、 1、选举傅鼎生先生为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8,555,921 93.4423

3.02

2、选举黄钰昌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38,380,822 93.0179

3.03

3、选举孙大建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38,361,031 92.9700

4.01

四、1、 选举李昕晖先生为公司第六

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38,254,111 92.7108

4.02

2、选举郑丽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

会股东代表监事

38,415,129 93.1011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达健、张乐天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资格合

法、有效；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16日

股票简称：上海家化 股票代码：

600315

编号：临

2015-070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一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六届一次监事会于2015年12月15日下午在公司召开，应到监事3人，实

到3人， 会议一致选举李昕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 李昕晖： 男， 硕士。 曾任德国汉高公司

(Henkel)亚太区采购负责人以及美国约翰迪尔公司(John� Deere)全球采购大中华区总负责人、博斯咨询

公司(Booz� &� Co.)大中华区的运营总负责人、CVC� Capital� Partners�亚太区运营团队总监，现任平安

信托有限公司PE条线投资管理部总经理、本公司监事会主席。

特此公告。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5年12月16日

股票简称：上海家化 股票代码：

600315

编号：临

2015-069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六届一次董事会于2015年12月15日在公司欧陆厅召开，应到董事7人，

实到董事7人，会议由谢文坚先生主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本议案。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已经公司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成立，现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选举谢文坚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

2、审议通过《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本议案。

3、审议通过《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本议案。

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本议案。

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本议案。

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本议案。

上述各工作细则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选的议案；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本议案。

选举刘东先生、黄钰昌先生为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与公司董事长谢文坚先生共同组成战略

委员会，其中谢文坚先生为主任委员；

选举傅鼎生先生、刘东先生、孙大建先生为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其中傅鼎生先生为主任委

员；

选举孙大建先生、黄钰昌先生、傅鼎生先生、邓明辉先生为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孙大建

先生为主任委员；

选举黄钰昌先生、谢文坚先生、傅鼎生先生为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其中黄钰昌先生

为主任委员。

8、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本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聘任谢文坚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

叶伟敏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兼大众消费品事业部总经理； 聘任黄震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兼佰草集事业

部总经理；聘任黄健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韩敏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以上职位任期三年。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同意上述议案。

9、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本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聘任曾巍先生、陆地先生为公

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公司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 该职位任期三年。

投资者联系地址：上海市保定路527号

邮编：200082

电话：021-25254991

三、上网公告附件

1、独立董事意见；

2、《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

3、《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

4、《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

5、《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

6、《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工作细则》。

特此公告。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16日

附简历：

谢文坚：男，硕士。 曾任强生医疗中国区总经理、强生医疗中国区总裁、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协会副会

长、中国卫生检验协会常务理事、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兼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上海家

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日用化学品行业协会副会长。

刘东：男，博士。 曾任世界银行华盛顿总部经济学家、国际金融公司华盛顿总部高级投资官及中国区

首席投资官、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高级副总裁，大中华区首席代表，现任平安信托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及

私募股权投资总经理、本公司董事。

邓明辉：男，硕士。 曾任平安集团计财部经理、平安集团总公司企划部副总经理、平安人寿副总经理、

平安集团总公司财务总监，现任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CFO、本公司董事。

韩敏：女，硕士。 曾任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分行风险控制部经理、汇丰控股及汇丰银行公司银行部业务

开发主任、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副总经理、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现任

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

傅鼎生：男，本科，法学教授。 现任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本公司独立董事、上海百联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担任《东方法学》期刊主编，中国法学期刊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

市法学期刊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还担任上海市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上海国际经

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国际仲裁中心）仲裁员、上海市中信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

黄钰昌：男，博士，教授。 曾任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助教、美国匹兹堡大学凯兹商学院助理教授、美国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凯瑞商学院会计系助理教授、副教授(终身职)，现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及美国亚

利桑那州立大学荣誉副教授、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上海天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本公司独立董事。

孙大建：男，本科，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注册税务师。 曾任上海财经大学教师、大华会计师事务

所经理、上海耀皮玻璃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上海耀皮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现任中兴华

会计师事务所上海分所注册会计师、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本公司独立董事。

叶伟敏：男，硕士。 曾任联合利华中国有限公司华东区区域销售经理、养生堂有限公司事业部总经

理、好孩子集团卫生用品事业部总经理、公司总经理助理、事业一部、三部部长，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兼大

众消费品事业部总经理。

黄震：男，硕士。 曾任本公司品牌助理、品牌经理、总监助理，佰草集事业部部长、公司总经理助理、事

业二部部长、上海佰草集化妆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兼佰草集事业部总经理。

黄健：男，硕士。 曾任本公司财务部预算/分析经理、信息管理部副总监、财务部副总监、总监、资深总

监，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曾巍：男，硕士。 曾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上海创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研发部高级研究员、

上海万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部经理，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陆地：男，硕士。 曾任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

公室高级经理，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投资者关系高级经理、证券事务代表。

证券代码：

600705

证券简称：中航资本 编号：

2015-089

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发行数量和价格

发行股票数量：179,896,370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股票价格：7.72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1,388,800,000.00元

募集资金净额：1,349,900,000.00元

●发行对象认购的数量

序号 认购对象 认购股数（股） 认购金额（元）

1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165,803,108 1,280,000,000.00

2 共青城祥投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4,468,911 34,500,000.00

3 共青城圣投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4,151,554 32,050,000.00

4 共青城志投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5,472,797 42,250,000.00

- 合计 179,896,370 1,388,800,000.00

●限售期及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2015年12月1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

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以下

简称“中航工业” ）、共青城祥投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祥投投资” ）、共青城圣

投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圣投投资” ）和共青城志投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志投投资” ）认购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预计上市流通时间

为2018年12月15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以现金认购。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中航资本的决策过程

2014年12月19日、2015年5月22日及2015年6月12日， 上市公司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三十二次会议、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方案

及相关议案，同意公司进行本次交易。

2、交易对方的决策过程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17名交易对方相关权力机构已做出决议，同意以所持标的公司股

权认购中航资本非公开发行股份事宜。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4名交易对方相关权力机构已做出决议， 同意参与中航资本

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事宜。

3、国务院国资委的决策过程

2015年5月22日，国务院国资委对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的《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拟收购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少数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14]第1192号）、

《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拟购买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少数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

联评报字[2014]第1059号）、《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拟购买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少数股权

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 [2014] 第1193号）， 分别出具了20150026号、20150025号、

20150027号评估备案表。

2015年6月10日，国务院国资委以《关于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及配套融资

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2015]445号）批准本次重组事项。

4、其他有权部门的决策过程

2015年6月12日，中国证监会江西监管局以《关于核准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变更持有5%以上

股权股东的批复》（赣证监许可[2015]10号）批准本次重组涉及的中航证券股权变更事项。

2015年7月21日，中国银监会江西监管局以《江西银监局关于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调整

股权结构的批复》（赣银监复[2015]168号）批准了本次重组涉及的中航信托股权变更事项。

2015年7月23日，财政部以《财政部关于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等五家事业单位参与中航资

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的批复》（财防[2015]261号）批准了本次重组涉及的事业单位资

产处置事项。

2015年10月29日，中国证监会以《关于核准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航空技术国

际控股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394号）批准

了本次交易。

（二）标的资产过户及相应的新增股份登记

1、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2015年11月11日，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自由贸易试验区分局核准了中航租赁股东变更

事项并颁发了《营业执照》，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陕西航空电气有限责任公司、中

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西安飞行自控所、成都凯天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金城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航

空工业集团公司洛阳电光设备研究所、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航空无

线电电子研究所、沈阳沈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西安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空空导

弹研究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西安航空计算技术研究所合计持有的中航租赁30.95%股权已

变更登记至中航资本名下。

2015年11月18日，江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中航信托股东变更事项并颁发了《营业执

照》，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共青城羽绒服装创业基地公共服务有限公司、江西省财政投

资管理公司合计持有的中航信托16.82%股权已变更登记至中航资本的全资子公司中航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名下。

2015年11月20日，江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中航证券股东变更事项并颁发了《营业执

照》，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中国贵州航空工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江西洪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合计持有的中航证券28.29%股权已变更登

记至中航资本名下。

2、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注册资本验资情况

2015年11月20日，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 《验资报告》（致同验字

（2015）第110ZC0569号），经其审验认为：截至2015年11月20日止，中航资本已收到17家特定

对象以股权认缴的新增股款人民币4,443,385,586.38元，其中：股本575,568,071元，资本公积

3,867,817,515.38元。 截至2015年11月20日止， 中航资本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4,308,

266,513元，累计股本为人民币4,308,266,513元。

3、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2015年12月2日出具了 《证券变更登记证

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发行的575,568,071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已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三）本次发行情况

1、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2、股票数量：179,896,370股

3、股票面值：人民币1.00元

4、发行价格：7.72元/股

定价基准日为中航资本关于本次交易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即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

次会议决议公告日（2014年12月20日）。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一致，定价基准日均为中航资本第六届

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中航资本股票交

易均价的90%。 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为15.7761元/股（四舍五入

并保留四位小数，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

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因此确定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募集配套资

金发行价格为15.78元/股。

中航资本201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完毕后，本次发行股份募集

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相应调整为7.79元/股。

中航资本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毕后，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由

7.79元/股调整为7.72元/股。

5、募集资金总额：1,388,800,000.00元

6、发行费用：38,900,000.00元

7、募集资金净额：1,349,900,000.00元

8、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四）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截至2015年12月9日止，配套资金发行对象已将认购资金全额1,388,800,000.00元汇入独

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为本次发行开立的专用账户（开户行：中信银行北京西单支行，账户名

称：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账号：7112310182700000774），本次发行配套资金认购款项

全部以现金支付。 致同会计师对此出具了“致同验字（2015）第110ZC0584号”《验资报告》。

2015年12月9日，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中信建投收取的财务顾问

费、承销费后的余额划转至中航资本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内。

2015年12月9日，致同会计师就募集资金到账事项出具了“致同验字(2015)第110ZC0585

号”《验资报告》，确认募集资金到账。 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2015年12月9日止，中航资本通过

向社会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179,896,370股， 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1,388,800,

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包括财务顾问费、承销费、会计师费、律师费、评估师费）人民币38,

900,000.00元，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1,349,900,000.00元。 其中增加公司股本179,896,370.00

元，增加公司资本公积1,170,003,630.00元。

2、募集配套资金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2015年12月14日出具了 《证券变更登记证

明》，公司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新增发行的179,896,370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已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五）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

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1、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中航资本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独立财务顾问 （主承销

商），全程参与了本次发行工作，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1）本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2）本次发行股票的定价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

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

行的发行过程合法、有效；

（3）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的选择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发行人2014年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发行方案中关于发行对象的规定；

（4）本次发行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

2、联席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作为中航资本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联席主承销商，全程参与了本次发

行工作，中航证券有限公司认为：

“（1）本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2）本次发行股票的定价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

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

行的发行过程合法、有效；

（3）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的选择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发行人2014年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发行方案中关于发行对象的规定；

（4）本次发行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

3、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尚公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为：

“（1）本次重组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已经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及授权，具备实施的

法定条件。

（2）本次重组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及发行过程

符合《发行办法》、《非公开发行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及中国证监会核准

文件的规定。

（3）本次重组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合法有效。 ”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序号 认购对象 认购股数（股） 认购金额（元）

1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165,803,108 1,280,000,000.00

2 共青城祥投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4,468,911 34,500,000.00

3 共青城圣投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4,151,554 32,050,000.00

4 共青城志投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5,472,797 42,250,000.00

- 合计 179,896,370 1,388,800,000.00

（二）发行对象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量为179,896,370股，未超过中国证监会核准的上限；发行对象为4

名，不超过10名，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要求。 发行对象具体情况如下：

1、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企业性质：全民所有制企业

注册地及办公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128号

注册资本：6,4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林左鸣

成立日期：2008年11月6日

工商登记号码：100000000041923

税务登记证号码：110101710935732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军用航空器及发动机、制导武器、军用燃气轮机、武器装备配套系

统与产品的研究、设计、研制、试验、生产、销售、维修、保障及服务等业务。 一般经营项目：金融、

租赁、通用航空服务、交通运输、医疗、工程勘察设计、工程承包与施工、房地产开发等产业的投

资与管理；民用航空器及发动机、机载设备与系统、燃气轮机、汽车和摩托车及发动机（含零部

件）、制冷设备、电子产品、环保设备、新能源设备的设计、研制、开发、试验、生产、销售、维修服

务；设备租赁；工程勘察设计；工程承包与施工；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与以上业务相关的技术转

让、技术服务；进出口业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航工业持有公司1,591,674,999股股份，占本次重组前本公司股本总额的42.64%，为本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3）本次发行认购情况

认购股数：165,803,108股

限售期安排：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除中航资本已经披露的关联交易外，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无其他重大交易

情况。

（5）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

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2、共青城祥投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共青城祥投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405322571527E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私募基金园区403-70

执行事务合伙人 孟祥泰

成立日期 2014年12月9日

合伙期限 2014年12月9日至2034年12月8日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限制、禁止及

许可经营的项目）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祥投投资系由中航资本及其主要子公司的主要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组成，是为参与本

次募集配套资金认购而专门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与公司无产权关系。

（3）本次发行认购情况

认购股数：4,468,911股

限售期安排：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祥投投资设立之目的，是参与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为全体合伙人的利益进行该投资。 除此之

外，祥投投资未开展其他任何对外投资和经营业务。 祥投投资及其关联人最近一年与公司无重

大交易情况。

（5）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

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3、共青城圣投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共青城圣投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405322571455M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私募基金园区403-71

执行事务合伙人 刘蓉

成立日期 2014年12月8日

合伙期限 2014年12月8日至2034年12月7日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限制、禁止及许

可经营的项目）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圣投投资系由中航资本及其主要子公司的主要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组成，是为参与本

次募集配套资金认购而专门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与公司无产权关系。

（3）本次发行认购情况

认购股数：4,151,554股

限售期安排：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圣投投资设立之目的，是参与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为全体合伙人的利益进行该投资。 除此之

外，圣投投资未开展其他任何对外投资和经营业务。 圣投投资及其关联人最近一年与公司无重

大交易情况。

（5）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

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4、共青城志投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共青城志投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405322571359C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私募基金园区403-72

执行事务合伙人 张民生

成立日期 2014年12月9日

合伙期限 2014年12月9日至2034年12月8日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限制、禁止及许

可经营的项目）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志投投资系由中航资本及其主要子公司的主要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组成，是为参与本

次募集配套资金认购而专门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与公司无产权关系。

（3）本次发行认购情况

认购股数：5,472,797股

限售期安排：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志投投资设立之目的，是参与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为全体合伙人的利益进行该投资。 除此之

外，志投投资未开展其他任何对外投资和经营业务。 志投投资及其关联人最近一年与公司无重

大交易情况。

（5）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

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 10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10名股东情况

截至2015年12月2日完成本次交易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登记，公司前10名股东情况

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票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1,591,674,999 36.94

2 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179,124,144 4.16

3 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159,883,217 3.71

4 哈尔滨铁路局 62,157,172 1.44

5 共青城羽绒服装创业基地公共服务有限公司 49,087,670 1.14

6 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6,520,000 1.08

7 黑龙江虹通运输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36,349,222 0.84

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新经济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

32,452,386 0.75

9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28,943,653 0.67

10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8,036,800 0.65

合计 2,214,229,263 51.38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10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登记完成后，公司前10名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票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1,757,478,107 39.16

2 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179,124,144 3.99

3 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159,883,217 3.56

4 哈尔滨铁路局 62,157,172 1.38

5 共青城羽绒服装创业基地公共服务有限公司 49,087,670 1.09

6 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6,520,000 1.04

7 黑龙江虹通运输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36,349,222 0.81

8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005L－

CT001沪

32,730,354 0.73

9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新经济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

32,452,386 0.72

10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28,943,653 0.64

合计 2,384,725,925 53.13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将增加179,896,37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具体股份变动情况

如下：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发行后

股份总数（股） 持股比例 股份总数（股） 股份总数（股） 持股比例

无限售条件股份 3,732,698,442 86.64% 0 3,732,698,442 83.17%

有限售条件股份 575,568,071 13.36% 179,896,370 755,464,441 16.83%

股份总数 4,308,266,513 100.00% 179,896,370 4,488,162,883 100.00%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存在其他股东通过认购本次发行股票成为公司控股股东的情形，本次非

公开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公司管理层就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进行具体的讨论与分析，包括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

况、公司治理的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公司后续经营的影响等。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净资产增加，资产负债率相应下降，公司的资本实力进一步提高，融资能

力得到提高，资产结构趋于合理。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净额为1,349,900,000.00元，以公司截至 2015年9月 30日合并口径

财务数据静态测算，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资产将增加至114,920,482,928.69元，增幅1.19%，

归属母公司净资产将增加至16,755,669,241.12元，增幅8.76%。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不会发生变化。

中航资本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全部用于增资中航租赁开展航空、设备、船舶租赁业务，能够提

升中航租赁的资本实力，有利于中航租赁扩大业务规模、降低融资成本、提升抗风险能力。 中航

资本通过本次资产注入提升对于中航租赁的持股比例，能够更大程度地分享对中航租赁增资带

来的收益，因此，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有利于提高重组项目的整合绩效。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股票发行前， 公司严格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司治

理制度。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并未发生变更，将仍然保持原有法人

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和独立性。 公司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国家政策的规定，进一步规范运

作，切实保证公司的独立性。

（四）本次发行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没有对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因

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五）本次发行后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均未发生重大变化，不涉及新的

关联交易，不新增同业竞争。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

名称：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66号4号楼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2号凯恒中心B、E座3层

电话：010-85130588

传真：010-65185227

项目主办人：赵启、刘先丰

项目协办人：刘超

项目经办人员：王晨宁、曹锐、张振东、洪悦、宋超、元德江、万佥

（二）联席主承销商

名称：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宜四

住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中大道1619号南昌国际金融大厦A栋41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60号润枫德尚6号楼3层

电话：010-64818596

传真：010-64818501

项目人员：陈静、毛军、陈迪、陈红

（三）律师事务所

名称：北京市尚公律师事务所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0号长安大厦三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0号长安大厦三层

电话：010-65288888

传真：010-65226989

负责人：宋焕政

签字律师：孙卫宏、霍晶

（四）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22号赛特广场五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22号赛特广场五层

电话：010-85665588

传真：010-85665120

负责人：徐华

签字会计师：黄志斌、倪军、党小民、张蕾

七、上网公告附件

1、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2、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

3、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

的报告；

4、 北京市尚公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涉及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之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16日


